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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國泰君安証券股份有限公司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2611）

關於A股可轉換公司債券到期兌付暨摘牌的公告

根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關於核准國泰君安証券股份有限公司公開發行可
轉換公司債券的批覆》（證監許可[2017]291號），國泰君安証券股份有限公司（「本
公司」）獲准於2017年7月7日向社會公開發行面值總額人民幣70億元的可轉換公司
債券（「可轉債」），每張面值100元，按面值發行，期限6年（即自2017年7月7日至
2023年7月6日）。經上海證券交易所（「上交所」）自律監管決定書[2017]203號文同
意，可轉債於2017年7月24日起在上交所掛牌交易，債券簡稱「國君轉債」，債券
代碼「113013」。

根據《上市公司證券發行註冊管理辦法》、《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及《國
泰君安証券股份有限公司公開發行A股可轉換公司債券募集說明書》（「募集說明
書」）有關條款的規定，現將可轉債到期兌付摘牌事項公告如下：

一、 兌付方案

根據募集說明書的規定，在本次發行的可轉債期滿後五個交易日內，本公司
將以本次發行的可轉債的票面面值的105%（含最後一期年度利息）的價格向
投資者贖回全部未轉股的可轉債。故可轉債到期合計兌付105元人民幣╱張
（含稅）。

二、 可轉債停止交易日

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規定，可轉債將於2023年7月4日開始
停止交易，2023年7月3日為可轉債最後交易日。

在停止交易後、轉股期結束前（即自2023年7月4日至2023年7月6日），可轉
債持有人仍可以依據約定的條件將可轉債轉換為公司A股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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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兌付債權登記日（可轉債到期日）

可轉債到期日和兌付登記日為2023年7月6日，本次兌付的對象為截止2023年
7月6日上交所收市後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中登上
海分公司」）登記在冊的可轉債全體持有人。

四、 兌付本息金額與兌付資金發放日

可轉債到期兌付本息金額為105元人民幣╱張（含稅），兌付資金發放日為
2023年7月7日。

五、 兌付辦法

可轉債的本金和利息將由中登上海分公司通過託管證券商劃入可轉債相關持
有人資金帳戶。

六、 可轉債摘牌日

自2023年7月4日起，可轉債將停止交易。自2023年7月7日起，可轉債將在
上交所摘牌。

七、 關於投資者繳納債券利息所得稅的說明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以及其他相關稅收法規和文件的規定，
本公司可轉債個人投資者（含證券投資基金）應履行納稅義務。依據《募集說
明書》相關規定，本公司將按債券面值的105%（含最後一期年度利息）的價
格兌付未轉股的可轉債，其中個人收益部分的所得稅將統一由各兌付機構按
20%的稅率代扣代繳，即每張面值100元人民幣可轉債實際派發金額為104.00
元人民幣（稅後）。上述所得稅最終代扣代繳政策，以各兌付機構所在地稅務
部門意見為準。如各兌付機構未履行代扣代繳義務，由此產生的法律責任由
各兌付機構自行承擔。如納稅人所在地存在相關減免上述所得稅的稅收政策
條款，納稅人可以按要求在申報期內向當地主管稅務機關申請辦理退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以及其他相關稅收法規和文件的規定，
對於持有可轉債的居民企業，其債券利息所得稅由其自行繳納，即每張面值
100元人民幣可轉債實際派發金額為105.00元人民幣（含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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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持有可轉債的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QFI I )、人民幣境外機構投資者
(RQFII)等非居民企業（其含義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根據《關
於延續境外機構投資境內債券市場企業所得稅、增值稅政策的公告》（財政
部稅務總局公告2021年34號）規定，自2021年11月7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
止，對境外機構投資境內債券市場取得的債券利息收入暫免徵收企業所得
稅和增值稅，即每張面值100元人民幣可轉債實際派發金額為105.00元人民
幣（含稅）。上述暫免徵收企業所得稅的範圍不包括境外機構在境內設立的機
構、場所取得的與該機構、場所有實際聯繫的債券利息。

對於持有可轉債的其他投資者，根據相關稅收法規和文件的規定履行相應納
稅義務。

八、 相關機構及聯繫方法

發行人：國泰君安証券股份有限公司

辦公地址：上海市靜安區南京西路768號20層

聯繫人：國泰君安証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辦公室

聯繫電話：021-38676798

傳真：021-38670798

承董事會命
國泰君安証券股份有限公司

賀青
董事長

中國上海
2023年6月28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賀青先生、王松先生以及喻健先生；本公
司的非執行董事為劉信義先生、管蔚女士、鐘茂軍先生、陳華先生、王文傑先
生、張嶄先生、張義澎先生以及安洪軍先生；及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丁瑋
先生、李仁傑先生、白維先生、李港衛先生、王國剛先生以及嚴志雄先生。


